杭州市加大企业研发费用投入财政补助

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杭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杭政函〔2024〕16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杭政办函〔2023〕7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润苗计划”陪伴式扶持科技型初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杭政办函〔2025〕40号）等政策意见，激发企业创新投入内在动力，制定本细则。

一、本细则实施对象是指依法登记注册的、并经市级以上科技部门等认定有效的各类科技型企业（经市级以上科技部门等认定有效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好苗子”企业、“种子”企业、“新雏鹰”企业，统称“科技型企业”），以及市级总部企业（统称“总部企业”，下同）；财政补助是指市财政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用于引导和鼓励企业增加研发费用投入的专项补助。

二、企业研发费用是指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相关费用。企业研发费用由企业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等有关文件规定归集。国家有新的修订政策依据，以国家最新规定执行。

三、企业研发费用投入财政补助采取事后补助方式，获得财政补助的企业研发费用投入为企业自有资金投入部分，不包含各级财政性资金。计算财政补助的企业研发费用投入额以该企业在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政策的研发投入金额为依据。

四、获得研发费用投入财政补助的企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企业经营满2个完整会计年度以上，企业自主创新活跃，研发项目管理规范，财务核算健全，按规定范围列支、归集研发费用并单独建账。

（二）企业运行正常，经济、科技、安全、环保领域等均无重大违规行为，且企业未列入严重失信名单。

五、补助对象和标准

（一）科技型企业

1.经营规模符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标准的企业。补助对象为当年研发费用投入额较上年增量200万元以上的企业，补助对象按不超过新增额5%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最高补助200万元。对年度研发投入额达1亿元以上的企业，直接给予200万元补助。

上述“经营规模符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标准的企业”是依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的通知》（国科发政〔2017〕115号）的规定，科技型中小企业经营规模条件是：①职工总数不超过500人，②年销售收入不超过2亿元，③资产总额不超过2亿元。

2.经营规模超过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标准的企业。补助对象为当年研发费用投入额较上年增量500万元以上的企业，补助对象按不超过新增额5%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最高补助300万元。对年度研发投入额达5亿元以上的企业，直接给予300万元补助。

3.对“好苗子”企业，按不超过年研发投入增量5%的标准给予补助，最高补助200万元。

4.对年研发投入增量100万元以上的重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按不超过增量5%的标准给予补助，最高补助300万元。

（二）总部企业

1.补助对象为当年研发费用投入额较上年增量500万元以上的有效的三星级及以上总部企业，按不超过其年度新增研发额6%，给予最高补助300万元。总部企业按照集团口径核算研发费用，总部企业及其成员单位企业名单以认定当年为准。

对年度研发投入额达5亿元以上的三星级及以上总部企业，直接给予300万元补助。

2.按总部企业研发费用给予补助后，纳入总部企业集团核算口径的成员单位不再重复给予研发补助。

 六、补助流程

（一）遴选补助企业。在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和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基础上，企业自主申报，市科技局会同相关部门和各区、县（市）科技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筛选符合补助条件的企业。若企业同时符合多个补助类别的标准，需自主选择一个类别申报，不因符合多个类别而叠加或重复申领。
（二）提出补助方案。按财政补助资金预算，测算当年企业研发费用投入财政补助比例，制定年度执行企业研发费用投入补助方案。
（三）社会公示。补助方案在杭州市科技局官网等公示。公示期间，异议信息由企业所在地的区、县（市）科技局统一受理，区、县（市）科技局会同本地相关部门进行初查核对。市科技局会同市有关部门对区、县（市）科技局上报初查情况进行复核，必要时可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复核，拟认为异议成立的，告知企业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企业主动放弃补助，应在公示期间，书面致函市和区、县（市）科技局。

（四）下达补助计划及补助资金。对经公示无异议、复核排除异议的企业，经市科技局行政决策，制定企业研发费用投入财政补助计划，会同市财政局下达补助资金。市本级财政补助资金原则上通过涉企资金兑付通道拨付至企业。

七、企业研发费用投入财政补助资金由市本级和区、县（市）按现行财政体制共同承担。鼓励各区、县（市）加大对企业研发费用投入的补助力度。区、县（市）可在执行市级补助政策、落实补助资金基础上，降低补助基准条件，扩大补助范围，提高补助标准。

八、补助资金应用于企业持续开展研究开发活动。获得研发费用投入财政补助的企业，应加强对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配合市和区、县（市）科技、财政部门开展财政补助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工作。

    九、企业应当履行科研诚信管理的主体责任。对企业（包括企业负责人）弄虚作假、骗取补助资金等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后，依法依规追缴补助资金，记录科研诚信档案，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十、本实施细则落实中，如与本市各级其他同类政策存在重叠、交叉、不一致的，按照“从优、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如遇国家及省、市相关政策调整，以调整后政策为准。

十一、本实施细则自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杭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杭州市加大企业研发费用投入财政补助实施细则〉的通知》（杭科资〔2024〕24号）同时废止。


